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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宏州工业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关于申报2022年院士专家工作站项目的通知

州直各科研站所、高校，各县市工业和商务科技局:
根据《中共德宏州委关于印发<德宏州“英才兴边”计划（2021-2025年）>的通知》（德发〔2020〕27号）要求，现将2022年德宏州院士专家工作站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一、支持重点
申报单位重点围绕省委省政府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发展八大重点产业，重点打造“绿色能源”、“绿色食品”、“健康生活目的地”世界一流三张牌和建设“数字云南”等重大决策部署，聚焦瑞丽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德宏片区、中国（德宏）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芒市产业园区、盈江产业园区“五区”建设的重大科技需求等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建站；建站3年期满，获省级认定的院士专家工作站，与引进院士专家有新的项目合作方向并在省级考评工作中连续三年获得“良好”等次以上的可以申请续签。
二、申报条件
（一）申请建立院士专家工作站的单位应具备以下条件
1. 在德宏州境内注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高等院校、科研站所、新型研发机构、医疗机构等。
2. 拥有专门的研发机构，研发团队结构合理，能为院士专家及其团队进站工作提供必要的科研、生活条件及其他后勤保障。
3. 与引进的院士专家有前期合作基础，签订3年及以上的建站合作协议，双方书面协议约定事项应工作目标清晰、任务具体、分工明确、指标量化、知识产权归属和受益分配清楚、成果可评价。
4. 申请建站的企业，应生产经营状况良好，每年都有一定的科研经费投入。
5. 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建有重点实验室等研发平台和承担国家或省级重大科技创新项目的企业；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与企业合作申报，开展科技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鼓励申请建站的医疗机构，引进先进临床医疗技术方法并转化临床应用，围绕患者开展医疗技术服务和医疗产品研发。
（二）建站单位引进的院士专家应具备以下条件
1. 建立院士工作站：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诺贝尔奖、图灵奖、菲尔茨奖等获得者；国境外科学院、工程院院士（其他类别院士提请管委会审议）。
[bookmark: _GoBack]建立专家工作站：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洪堡基金”等获得者，以及在所属学术和行业领域里具有科技领军地位的教授、专家、学者。
2. 院士专家近5年来至少有1项技术成果成功转化应用；与建站单位协议约定建站3年内，至少有1项技术成果在云南转化应用。
3. 院士专家及其团队原则上每年进站工作时间不少于3个月；国境外院士专家及其团队原则上每年进站工作时间不少于1个月。
三、申报要求
（一）申报材料。符合条件的单位，与拟引进的院士专家共同提出申请，提交《德宏州院士专家工作站申请书》《德宏州院士专家工作站实施方案》及附件（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及医疗卫生机构相关证明材料，院士专家相关证明材料，双方科技合作协议或技术合同）。申报材料一式6份，A4纸双面打印装订成册，同时报送电子版。
（二）受理时间。2022年5月31日以前，逾期不予受理。
（三）受理地点。德宏州工业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人才与对外合作科（德宏州芒市目瑙纵歌路40号409室）。

附件：德宏州院士专家工作站申请书




德宏州工业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
2022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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